
附件 IV    

第一頁，共四頁 

「重售青富苑及蝶翠苑绿表置居计划单位」  

有关热带气旋／黑色暴雨警告或「极端情况」的售楼安排 
 

 「重售青富苑及蝶翠苑绿表置居计划单位」的选楼环节分别于上午 9 时、上午 10 时 30 分、正午 12 时 00 分及下午 2 时 30 分开始(房委会会因应申请者的出

席人数而对上列的选楼时段作出调整)。如天文台在原定选楼日(下称「当天」)上午 7 时，仍悬挂或已发出预警信息表示将会悬挂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黑

色暴雨警告信号／「极端情况」（下称警告信号），「当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取消，并顺延至恢复办公的整个工作天同一选楼时间进行。如选楼正在进行中，而天文

台悬挂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将会悬挂警告信号，已开始的选楼环节会继续进行，但「当天」余下的环节会取消，并顺延至恢复办公的工作天同一选楼时间进行。 

 如警告信号于「当天」上午 7 时已除下，绿置居销售小组（下称本小组）会于上午 9 时办公。由于选楼程序须依据申请者的选楼优先次序进行，如警告信

号导致早前的选楼环节未能如期进行，本小组会于恢复办公时，按以下表列的安排来处理积存个案。下表所指的「当天」是指悬挂警告信号的该日，「第一个工作天」

是「当天」后恢复办公的第一个工作天，余此类推。有关热带气旋／黑色暴雨警告或「极端情况」的售楼安排，申请者亦可致电香港房屋委员会销售热线 2712 8000

查询或浏览本销售计划的网站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主页>公屋申请>特快公屋编配计划。 

 

情况 悬挂／除下警告信号时间 选楼环节的特别安排 原定选楼日期及时间 新选楼日期及时间 

(1) 天文台在「当天」上午 7 时已悬挂

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将会悬挂警

告信号，而警告信号于第一个工作

天上午 7 时已除下。 

 原定「当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取消。 

 本小组会于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9 时恢复选楼程序，并先行处理原

定「当天」积存个案。 

 原定于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顺延至第二个工作天，

而选楼时间则维持不变。 

 随后的选楼安排，亦如此类推。 

 详细安排，请参阅右列例子。 

 
 

「当天」上午 9: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9:00 

(9 月 11 日星期一) 

「当天」上午 10: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10:30 

(9 月 11 日星期一) 

「当天」正午 12: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正午 12:00 

(9 月 11 日星期一) 

「当天」下午 02: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下午 02:30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一个工作天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五个工作天 

(9 月 15 日星期五) 



附件 IV    

第二頁，共四頁 

 

情况 悬挂／除下警告信号时间 选楼环节的特别安排 原定选楼日期及时间 新选楼日期及时间 

(2) 天文台在「当天」上午 7 时已悬挂

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将会悬挂警

告信号，而警告信号于第一个工作

天上午 7 时仍然悬挂，但于第二个

工作天上午 7 时已除下。 

 原定「当天」及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取消。 

 本小组会于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9 时恢复选楼程序，并先行处理原

定「当天」的积存个案。 

 原定于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顺延至第三个工作天，

而选楼时间则维持不变。 

 随后的选楼安排，亦如此类推。 

 详细安排，请参阅右列例子。 

 
 
 
 
 
 

「当天」上午 9: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9:00 

(9 月 12 日星期二) 

「当天」上午 10: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10:30 

(9 月 12 日星期二) 

「当天」正午 12: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正午 12:00 

(9 月 12 日星期二) 

「当天」下午 02: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下午 02:30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一个工作天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五个工作天 

(9 月 15 日星期五)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六个工作天 

(9 月 18 日星期一) 

如上午 9 时的选楼环节正在进行中，天文台悬挂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将会悬挂警告信号，已开始的选楼环节会继续进行，但上午 10 时 30 分、正午 12 时 00 分及

下午 2 时 30 分的环节会取消，并顺延至恢复办公的工作天同一选楼时间进行，及按以下的安排来处理积存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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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悬挂／除下警告信号时间 选楼环节的特别安排 原定选楼日期及时间 新选楼日期及时间 

(3) 天文台在「当天」上午 9 时至 10

时期间悬挂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

将会悬挂警告信号， 而警告信号

于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7 时已除下。 

 「当天」上午 9 时的选楼环节会继续进行。 

 原定「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正午 12 时 00 分及下午 2 时 30

分的选楼环节会取消。 

 本小组会于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10 时 30 分恢复选楼程序，并先行

处理原定「当天」积存个案。 

 原定于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顺延至第二个工作天，

而选楼时间则维持不变。 

 随后的选楼安排，亦如此类推。 

 详细安排，请参阅右列例子。 

「当天」上午 10: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10:30 

(9 月 11 日星期一) 

「当天」正午 12: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正午 12:00 

(9 月 11 日星期一) 

「当天」下午 02: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一个工作天下午 02:30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一个工作天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五个工作天 

(9 月 15 日星期五) 

(4) 天文台在「当天」上午 9 时至 10

时期间悬挂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

将会悬挂警告信号，而警告信号于

第一个工作天上午 7 时仍然悬挂，

但于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7 时已除

下。 

 「当天」上午 9 时的选楼环节会继续进行。 

 原定「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正午 12 时 00 分及下午 2 时 30

分原定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取消。 

 本小组会于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10 时 30 分恢复选楼程序，并先行

处理原定「当天」积存个案。 

 原定于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顺延至第三个工作天，

而选楼时间则维持不变。 

 随后的选楼安排，亦如此类推。 

 详细安排，请参阅右列例子。 

「当天」上午 10: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上午 10:30 

(9 月 12 日星期二) 

「当天」正午 12: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正午 12:00 

(9 月 12 日星期二) 

「当天」下午 02: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二个工作天下午 02:30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一个工作天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五个工作天 

(9 月 15 日星期五)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六个工作天 

(9 月 18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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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共四頁 

 

情况 悬挂／除下警告信号时间 选楼环节的特别安排 原定选楼日期及时间 新选楼日期及时间 

(5) 

 

天文台在「当天」上午 9 时至 10

时期间悬挂或发出预警信息表示

将会悬挂警告信号，而警告信号于

第一个工作天整天悬挂，及于第二

个工作天上午 7 时仍然悬挂，但于

第三个工作天上午 7 时已除下。 

 

 「当天」上午 9 时的选楼环节会继续进行。 

 原定「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正午 12 时 00 分、下午 2 时 30

分、第一个工作天及第二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取消。 

 本小组会于第三个工作天上午 10 时 30 分恢复选楼程序，并先行

处理原定「当天」积存个案。 

 原定于第一个工作天的选楼环节，会全部顺延至第四个工作天，

而选楼时间则维持不变。 

 随后的选楼安排，亦如此类推。 

 详细安排，请参阅右列例子。 

「当天」上午 10: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三个工作天上午 10:30 

(9 月 13 日星期三) 

「当天」正午 12:0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三个工作天正午 12:00 

(9 月 13 日星期三) 

「当天」下午 02:30 

(例: 9 月 8 日星期五) 

第三个工作天下午 02:30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一个工作天  

(9 月 11 日星期一)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二个工作天 

(9 月 12 日星期二) 

第五个工作天 

(9 月 15 日星期五) 

第三个工作天 

(9 月 13 日星期三) 

第六个工作天 

(9 月 18 日星期一) 

第四个工作天  

(9 月 14 日星期四) 

第七个工作天 

(9 月 19 日星期二) 

 


